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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遠洋漁業勞動權益檢查標準作業程序（經營者） 

 

 

 

 

 

 

 

 

 

 

 

 

 

 

 

 

 

 

 

 

 

 

 

 
 

 

  

 經營者或代理人 

是否配合檢查 

抵達經營者處所 

 

依檢查表項目執行勞動 

權益檢查（如附表） 

 

 

排定經營者檢查對象 

 
經營者或代理人

蓄意規避、妨礙

或拒絕檢查 

簽 發 「 受 檢 通 知

函」通知經營者。 

 配合檢查 

依相關規定適法之

處理。 

是 

是 

否 

否 

檢查結果處理 

否 

是 

檢查結果說明 
確認檢查項目，完成後向受檢

者說明檢查結果及雙方簽名確

認。 

否 

針對有疑似違規需釐清(申

訴案件)、尚未受檢、及前

次檢查有缺失之經營者優先

安排。 

檢查結果資料彙整及建檔 

書面通知經營者檢查

結果。 

 

書面通知經營者檢查

結果及建議或宣導事

項。 

 是否有須建議或

宣導事項 

瞭解無法配合檢查

之原因安排其他時

間的檢查 

 

 

是否有依法須 

改善之缺失 

1.書面通知經營者檢查結

果及應改善事項。 

2.就未符合規定部分，依

相關規定為適法之處理。 

 
研判說明及改善資

料是否符合相關規

定 

 
 

案情是否涉及違

反人口販運(11 項

強迫勞動指標) 

是 

 

請經營者於期限內提

出說明或限期改善，

並檢附相關資料。 

 

就涉及強迫勞

動部分移送司

法及相關單位

調查偵辦 

是 

 

否 

否 

否 

是 

 

定期追蹤偵辦

進度 

 偵查終結後 

是否起訴 

定期追蹤司法

審判進度 

 

司法判決確定 

依判決結果為其

他適法性處理 

是 

否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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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重點項目表 

自行僱用船員 簽約前船員是否觀看權益影片、錄影。 

提供申訴 提供船員向相關部門申訴資訊之證明。 

基本資料 非我國籍船員該航次進港名冊是否與漁管系統登錄相符。 

工時 
1.船員出勤紀錄表是否依規定記載、保存。 

2.超時工作時數是否安排補休(償)之證明 。 

CCTV 

1.是否提供裝設 CCTV 之證明 

2.是否依規定保存 CCTV 影像檔 3年。 

3.時間戳記及日夜間影像品質是否正常。 

工資 

1.工資是否有按約定全額核發給船員之證明。 

2.經營者是否委託仲介代發工資。 

3.是否提供每期交付仲介代付足額工資之證明。 

生活照顧 

1.是否具備經主管機關許可之非我國籍船員船居生活照顧服

務計畫書。 

2.船上飲用水及食物補給之證明。 

3.說明船上補給食品之保存之管控作法。 

4.藥品補給清單。 

5.工作設備補給清單。 

6.配購足量充氣式救生衣之購置證明文件。 

契約 

1.勞務契約是否在有效期限內、逾期是否續簽。 

2.勞務契約紀載之船員匯款帳戶、支付頻率等等資訊是否符

合相關規定。 

3.是否依規定投保船員保險，船員保險期限是否在效期內。 

4.勞務契約是否記載船員及其親屬的聯絡資訊。 

5.經營者是否依規定與仲介機構簽訂委託契約。 

6.委託契約是否依規定載明應記載事項以及委託契約是否逾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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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人員赴經營者處所檢查所需文件及辦理遠洋漁業勞動權益檢查

事項作業重點 

一、 檢查人員檢查前聯繫經營者，確認經營者將於檢查時至經營處

所(或其他指定處所)，並提供適當場所作為勞動權益檢查使用。 

二、 舉報案件應注意船員個資保密，不得透漏予經營者，並依該員

登船區間或航次請經營者提供佐證資料。 

三、 檢查人員行前須確認以下事項： 

(一) 受檢漁船經營者船籍資料文件。 

(二) 上次執行檢查時，發現缺失相關資料。 

(三) 受檢漁船經營者僱用中之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名冊等資

料。(含最後一次航次進港後解僱者) 

(四) 個人物品準備，穿著漁業署背心或識別證，攜帶拍照或攝

影器材等檢查作業所需之物品及文件。 

四、 檢查事項重點如下： 

(一) 契約部分：勞務契約格式是否按照契約範本簽訂、工資項

目是否載明金額、支付頻率、方式、指定帳戶及逾期簽換

新約、船員匯款帳戶資訊是否符合規定、經營者是否依規

定投保船員保險(一般身故保險金額不得低於新臺幣150萬

元、醫療險實支實付不得低於新臺幣 30 萬元)及續保、經

營者是否與仲介機構簽訂委託契約、委託契約依規定載明

應記載事項及逾期簽換新約。 

(二) 工資部分：船員工資核發資料(自行核發者須包括每位非

我國籍船員工資計算項目、金額及工資總額，匯款及工資

簽收資料；委託仲介機構核發者包括仲介機構完成每期代

發工資之匯款或簽收資料。)，是否須雙方確認簽名。 

(三) 工時部分：船員出勤紀錄表(包含每日休息時間不應低於

10 小時，且至少應連續 6 小時之休息時間；任何 7 日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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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低於77小時，超時工作補休(海上補休或港內補休)或核

發加班費紀錄。 

(四) 生活照顧部分：是否具備經主管機關許可之非我國籍船員

船居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檢視該航次食物補給清單、船

上配置之淡水機量能是否足夠供應船上人員飲用(每人每

日2公升)、船上補給食品之保存方式、藥品補給清單、工

作設備補給清單、購置足量充氣式救生衣等相關證明。 

(五) 自行僱用船員：由經營者自行僱用之非我國籍船員，於簽

約前應播放船員基本權益影片並全程錄影（含錄音）。 

(六) 申訴機制部分：以非我國籍船員可理解語言提供其向相關

部門申訴之資訊（至少船上艙間張貼或提供1955管道之證

明、如有張貼或提供其他申訴窗口或仲介通譯電話之證明，

亦請提供）；有無對公司內部人員進行申訴機制訓練之證

明。 

(七) CCTV部分：漁船是否已裝設CCTV、保存CCTV影像檔3年、

時間戳記及日夜間影像品質是否正常。 

五、 其他補充文件： 

(一) 經營者提供近 2 年漁船進出國內外港口資料(含船員名單)。 

(二) 經營者提供近1年漁船進行補給(食物、飲用水及個人防護

裝備)資料，必要時 2年或指控區間之前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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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權益檢查經營者檢查表 

檢查日期  檢查地點  

公司名稱  
船名  

(漁船統一編號)  

 

檢查

項目 
檢查內容 檢查結果 應改善事項 

宣導及建議

事項 

1、基

本資

料 

1.1 非我國籍船員

該航次進港名冊是

否與漁管系統登錄

相符(有無未登錄報

備之人員) 

是/否，說明情形：   

2、契

約部

分 

2.1 勞務契約是否

在效期內、逾期是

否續簽 

是/否，說明情形：   

2.2 勞務契約記載

之船員匯款帳戶、

支付頻率（是否與

契約記載相符）等

資訊是否符合規定 

是/否，說明情形：   

2.3 是否依規定投

保船員保險（投保

文件查核，保險額

度須符合 150 萬一

般身故保險、30 萬

醫療險實支實付） 

是/否，說明情形：   

2.4 船員保險期限

是否在效期內 

是，尚在效期內/ 

否，說明情形： 
  

2.5 勞務契約是否

記載船員及其親屬

的聯繫資訊 

是/否，說明情形：   

2.6 經營者是否依

規定與仲介機構簽

訂委託契約 

是/否，說明情形：   

2.7 委託契約是否

依規定載明應記載

事項 

是/否，說明情形：   

2.8 委託契約是否

逾期 
是/否，說明情形：   

3、 

薪資

3.1 工資是否有按

約定全額核發給船
是/否，說明情形：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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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

項目 
檢查內容 檢查結果 應改善事項 

宣導及建議

事項 

部分 員之證明（工資匯

款、簽收單） 

3.2 經營者是否委

託仲介代發工資 

是，□全額委託/□部分委託 

/否，說明情形： 
  

3.3 是否提供每期交

付仲介代付足額工資

之證明（請款單或匯

給仲介的匯款單） 

是/否，說明情形：   

4、 

工時

部分 

4.1 船員出勤紀錄

表 是 否 依 規 定 記

載、保存 

是/否，說明情形：   

4.2 超時工作時數

是 否 有 安 排 補 休

(償)之證明（補休

證明、折抵加班費

紀錄表） 

是/否，說明情形：   

5、 

生活

照顧

部分 

5.1 是否具備經主

管機關許可之非我

國籍船員船居生活

照顧服務計畫書 

是/否，說明情形：   

5.2 經營者是否提

供飲用水及食物補

給清單（檢視該航

次食物補給清單、

船上配置之淡水機

量能是否足夠供應

船上人員飲用*每人

每日 2 公升） 

是/否，說明情形：   

5.3 經營者是否說

明船上補給食品之

保存方式(衛生條

件) 

是/否，說明情形：   

5.4 經營者是否提

供藥品補給清單 
是/否，說明情形：   

5.5 工作設備補給

清單（包含手套、

雨衣、防寒衣，判

斷數量是否足供船

上人員使用） 

是/ 

否，項目： 

□手套 

□雨衣 

□防寒衣 

□雨鞋 

□其他： 

  

5.6 是否配購足量 是，共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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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

項目 
檢查內容 檢查結果 應改善事項 

宣導及建議

事項 

充氣式救生衣之購

置證明文件 

/否，說明情形： 

6、 

自行

僱用

船員 

6.1 由經營者自行僱

用之非我國籍船員，

簽約前船員觀看基本

權益影片、錄影 

是/否，說明情形：   

7、 

提供

申訴

管道 

7.1 提供非我國籍

船員向相關部門申

訴資訊之證明 

是/否   

8、

CCTV 

8.1 經營者是否提供

裝設 CCTV 之證明 
是(續接 8.1-1)/否   

8.1-1 是否依規定

保存 CCTV 影像檔 

3 年 

是(續接 8.1-2)/否   

8.1-2 抽查時間戳記

及日夜間影像品質是

否正常 

是/否，說明情形：   

其他說明： 

帶隊檢查員向經營者或代理人說明檢查結果，並徵詢及回應反映意見： 

※表列「應改善事項」欄，將併入下次檢查重點項目。 

勞動檢查員簽名：  

帶隊檢查員 ： 

經營者或代理人簽名：  

檢查日期時間：                 ，     ：      至      ：      止。 


